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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26 日, 在《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发布时隔八个月之际,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充分征求市场意见的基础上, 正式发布

修订后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4]

第 7 号)(以下简称“《QFI 资金规定(2024)》”), 进一步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以下简称“QFI”)跨境资金管

理。《QFI 资金规定(2024)》自 2024 年 8 月 26 日起施行, 原 2020 年 6 月 6 日实施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

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QFI 资金规定(2020)》”)同时废止。我们对《QFI 资金规定

(2024)》对《QFI 资金规定(2020)》的重点修订、完善内容进行以下分析。 

 

一. 简化登记手续 

 

 《QFI 资金规定(2020)》 《QFI 资金规定(2024)》 说明 

初

始

登

记 

QFI 应委托主报告人提交以下

材料, 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

办理业务登记: 

(一)《境外机构投资者登记表》 

(二)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

证复印件。 

QFI 应向主报告人提供以

下材料, 并通过主报告人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

外管平台银行版资本项

目相关模块办理业务登

记: 

(一)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复印件。 

(二) 有关遵守中国关于

QFI 税收管理规定的承诺

函。 

1. 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登记

表》。 

2. 新增遵守中国关于 QFI 税收

管理规定的承诺函。此前是 QFI

选择每次汇出收益前提交 QFI

托管人当次的完税承诺函或向

QFI 托管人提供一段时间内的

完税承诺函, 现在简化为初始

登记时做一次性承诺。需说明

的是, 清盘(包括产品清盘)汇

出时仍要提交税务备案表。  

变

更

登

记 

QFI 发生名称变更, 在取得中

国证监会换发的经营证券期货

业务许可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

办理变更登记。QFI 发生其他重

大变更的, 变更之日起 10个工

作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10 个工作日的时限均延

长为 30 个工作日。 

给予 QFI 更为宽松的变更登记

办理时限。修订前后, 变更登

记均是通过主报告人办理, 若

主报告人发生变更的, 由通过

新的主报告人办理。 

注

销

登

记 

QFI 因机构解散、进入破产程

序、由接管人接管或自身原因

等导致中国证监会注销其 QFI

资格的, QFI 应通过主报告人及

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

管理局报告, 原则上应在 30个

工作日内变现资产并关闭 QFI

专用账户。 

QFI 因机构解散、进入破

产程序、由接管人接管或

自身原因等导致中国证

监会注销其 QFI 资格的, 

应在变现资产并关闭 QFI

专用账户后 30 个工作日

内通过主报告人办理注

销登记。 

由之前的先报告监管部门再在

30 个工作日内变现和关户, 变

更为完成变现和关户后再办理

注销登记。 

实践中 30 个工作日内不一定

能完成变现和关户操作, 监管

部门充分理解和尊重实际, 调

整为事后再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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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拓宽外汇风险管理途径 

 

与修订之前基本保持一致, QFI 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仍应遵循实需交易和套期保值原则, 外汇衍生

品敞口与外汇风险敞口应具有合理相关度。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模式(CIBM)近年来经历了

一系列便利境外投资者的规则简化及基础设施完善过程, 此次修订主要将 QFI 与境外投资者在 CIBM

已可享受的外汇风险管理途径同步。具体而言: 

 

1. 即期结售汇业务, QFI 之前仅可通过 QFI 托管人办理, 修订后允许 QFI 作为客户与具有结售汇业

务资格的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办理。需说明的是, 《QFI 资金规定(2024)》之前, QFI 已可通过具备

代客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的 QFI 托管人、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以下

合称“客户模式”)。 

 

2. 此次修订在客户模式基础上给予 QFI 更多途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类 QFI, 可在(1)客户模

式, (2)申请成为外汇交易中心会员通过主经纪业务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 (3)申请成为外汇交易中

心会员直接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 择一开展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品交易; 非银行类 QFI

可在前述(1)、(2)中择一开展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品交易。 

 

3. QFI 选择客户模式且通过 QFI 托管人之外的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品交

易的, QFI 需要自行或通过 QFI 托管人将金融机构名单向外汇交易中心备案。 

 

4. QFI 选择客户模式开展即期结售汇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 境内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向外汇交易中

心的每日交易信息报送义务, 以及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履行统计和报告义务。QFI 选择上述第 2 点

的第(2)或(3)项方式开展即期交易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 应纳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统计, 按照

外汇交易中心规定报送有关交易信息, 无需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银行结售汇统计数据。 

 

另外, 征求意见稿中对外汇风险敞口定义为“境内证券期货投资对应的人民币资产规模(不含人民币

专用存款账户内人民币存款类资产)”, 在正式稿中删除了“不含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内人民币存款

类资产”, 这是监管部门考虑到人民币资产对 QFI 而言均存在汇率风险, 故而将人民币存款也纳入外

汇风险敞口范围。 

 

三. 优化账户管理 

 

为了优化资金流动管理、便利多类型投资、落实与 CIBM 境内双向划转等目的, 《QFI 资金规定(2024)》

对账户管理做了进一步优化。 

 

1. 不再区分证券交易或衍生品交易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 

 

根据现有规定, QFI 进行证券、期货衍生品多品种投资的, 须分别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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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衍生品交易>账户。《QFI 资金规定(2024)》不再要求区分证券交易、

衍生品交易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 合并二者收支范围, 降低 QFI 成本负担。 

 

2. 允许 QFI 按需在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处开立专用资金账户 

 

举例而言, QFI 可以在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 QFI 选择客户模式且通过

QFI 托管人以外的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即期结售汇、外汇衍生品交易的, 可以在该等金融机构

处开立专用外汇账户。 

 

3. 明确 QFI 与 CIBM 资金境内双向划转 

 

从 QFI 规则角度, 明确了同一境外机构投资者的 QFI 专用账户与同名的 CIBM 投资专用资金账户

内资金可根据境内投资需要, 在境内直接双向划转, 划转之后的交易及资金使用、汇兑等遵循划

转后渠道的相关规定。 

 

4. 允许同名 QFI 专用账户内资金相互划转 

 

举例而言, QFI 在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可与在 QFI 托管人处开立的同名人民

币专用存款账户之间相互划转资金。 

 

为避免歧义, 为防止跨币种套利, QFI 同时汇入人民币和外币资金的, 所开立的两类人民币专用

存款账户(与外币专用账户对应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直接汇入人民币而开立的人民币专用存

款账户)的命名应予以有效区分, 且不得相互划转资金。 

 

四. 完善汇兑管理 

 

1. 简化资金汇出材料 

 

《QFI 资金规定(2024)》要求 QFI 在初始登记时提交有关遵守中国关于 QFI 税收管理规定的承诺

函。QFI 办理资金汇出(清盘除外)时, QFI 托管人可仅凭 QFI 书面申请或指令直接为其办理相关资

金汇出手续, 而不再要求提交依法纳税承诺函。 

 

2. 允许外币汇入、人民币汇出 

 

《QFI 资金规定(2024)》首次明确, QFI 以外币汇入进行投资的, 与其外币专用账户对应的人民币

专用存款账户内的资金(投资本金和收益)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汇出, 而不强制要求兑换为外币后

再汇出。但以人民币汇入进行投资的, 投资本金和收益仍应以人民币汇出。 

 

除上述调整外, 关于业务操作层面相关建议, 例如允许存量 QFI 补充提交有关遵守税收法规的承诺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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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的命名予以有效区分、允许 QFI 与非托管人开展境内人民币对外汇交易

“资金不落地划转”、明确 QFI 外汇衍生品敞口的调整时限等,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拟在后续

配套政策问答中明确。建议 QFI 持续关注后续出台的配套政策问答。 

 

总体而言, 《QFI 资金规定(2024)》进一步优化了 QFI 跨境资金管理, 实施后将显著提高 QFI 资金管理效率, 

促进境外投资者更为便利地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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